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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经济开发区、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　　《随州市加快旅游业发展奖励办法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　　
 2013年4月2日 
随州市加快旅游业发展奖励办法
 
　　为加快推进“世界华人谒祖圣地”建设，促进我市由文化旅游资源大市向旅游经济强市转变，现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9〕41号），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加快培育旅游支柱产业推进旅游经济强省建设的决定》（鄂发〔2010〕11号）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加快培育旅游支柱产业推进旅游经济强市的决定》（随发〔2010〕8号）第十八条规定，参照外地成功经验，制订本奖励办法。
　　一、资金来源
　　市财政从2013年起，设立旅游奖励专项基金，主要用于在旅游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。
　　二、奖励对象
　　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旅游经营的企业、个人和旅游创建单位，均可依照本办法的规定，申请奖励。
　　三、奖励标准
　　（一）旅游景区奖励
　　对新创建国家5A、4A景区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、20万元。
　　凡投资亿元以上旅游项目（不含宾馆饭店）用地享受我市工业项目用地各项优惠政策。
　　鼓励各类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我市旅游景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，其奖励办法参照市政府招商引资政策。
　　（二）星级饭店奖励
　　对评定为国家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旅游饭店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。
　　（三）旅行社奖励
　　对评为省5A、4A、3A等级旅行社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。
　　（四）乡村旅游发展奖励
　　对评定为省级旅游名镇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; 对评定为市级旅游强镇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；对评定为省级旅游名村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；对评定为市级旅游名村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。
　　（五）旅游商品奖励
　　对在参加国家级旅游商品评比中获得国家级金奖、银奖、铜奖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、3万元、2万元；在省级旅游商品评比中获金奖、银奖、铜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（同类产品获奖就最高奖励一项）。
　　（六）导游奖励
　　荣获国家级优秀导游员称号或获得省级导游大赛金奖的奖励个人3000元；荣获省级优秀导游员称号或获得省级导游大赛银奖的奖励个人2000元；获得省级导游大赛铜奖或荣获市级优秀导游员称号的奖励个人1000元。
　　四、奖励申请与审核
　　（一）凡符合申请条件的单位和个人，向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旅游局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县（市、区）旅游局初审后，向市外事侨务旅游局推荐，市外事侨务旅游局审核后会同市财政局报市政府审批。
　　（二）申报程序
　　1.创建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，提供国家旅游局评定文件。
　　2.申请等级旅行社奖励，应提供相关评定文件。
　　3.星级饭店申请奖励应提供相关评定文件。
　　4.导游、旅游商品及乡村旅游发展等奖励均应提供获奖、评定的文件或证书。
　　（三）对违法经营被查处、发生游客伤亡等重大安全事故、有较大负责影响旅游投诉、制造虚假数据和涉及市委市政府“一票否决”事项的单位或负责人，不得享受本奖励政策。
　　五、本奖励政策自2013年1月1日起执行，按年度实施。
　　六、本办法的具体问题由市外事侨务旅游局负责解释。
　　七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可参照本办法，对旅游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适当奖励。
